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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审计局文件

杭审重大〔2020〕45号
杭州市审计局关于修改《杭州市审计局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协审费用支付办法（试行）》部分条款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市审计局党组会议审议，决定对《杭州市审计局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协审费用支付办法（试行）》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对杭审投〔2018〕90号第四条内容的修改

第四条“对审计机关直接审计聘用协审人员的，按下述标准支付协审费用。

（一）审计组因工作需要抽调社会中介机构专业人员的，按实际天数、下述标准支付协审费用。

1.同时具备部门经理（含）以上职务、高级职称和执业资格的每人每天900元（税前，下同）。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800元：

（1）部门经理（含）以上；

（2）高级职称；

（3）浙江省或杭州市审计机关授予的优秀协审人员；

（4）省审计厅优秀审计项目的协审人员（以审计通知书为准）。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700元标准：

（1）中级职称、取得执业资格3年（含）以上；

（2）市审计局优秀审计项目的协审人员（以审计通知书为准）。

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600元：

（1）中级职称；

（2）取得执业资格3年以下。

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根据外聘人员的学历、专业审计工作时间及工作表现等给予每人每天300元至500元的费用标准。

对上述条件中的职称类别指工程师，执业资格指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等。”修改为：

“（一）具有高级职称且取得执业资格证书，被市审计局固定聘请年度考核优秀2次（含，下同）以上或临时聘请考核优秀4次以上的，每人每天1200元（税前，下同）。

（二）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1000元：

1.具有高级职称且取得执业资格证书；

2.取得执业资格证书5年以上；

3.取得高级职称5年以上的；

4.具有中级职称，且被市审计局固定聘请年度考核优秀2次以上或临时聘请考核优秀4次以上。

（三）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800元：

1.取得执业资格证书；

2.取得高级职称；

3.从事专业审计工作8年以上；

4.具有中级职称，且被市审计局固定聘请年度考核优秀1次以上或临时聘请考核优秀2次以上。

（四）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600元：

1.取得中级职称；

2.从事专业审计工作5年以上；

3.从事专业审计工作3年以上，且被市审计局固定聘请年度考核优秀1次以上或临时聘请考核优秀2次以上。

对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其他人员，给予每人每天500元。

对上述条件中的职称类别指会计、审计、经济、工程等相关专业，执业资格指注册会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建造师，以及审计工作需要的其他相关执业资格。”

二、对杭审投〔2018〕90号第五条内容的修改

第五条“（三）招投标、工程结算、财务竣工决算等三个重点环节的复审项目：基本费参照《关于做好2017-2018年度杭州市行政事业单位定点审计与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杭财〔2017〕11号）文件中‘杭州市财政性投资项目委托审核业务费计费标准’‘杭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委托咨询业务费计费最高限价’的标准价格计算，净核减率超3%以外追加费按净核减额的3.5%计费。”修改为：“（三）招投标、工程结算、财务竣工决算等三个重点环节的复审项目：基本费参照《关于做好杭州市行政事业单位网上服务市场定点采购工作的通知》（杭财采监〔2019〕3号）文件中‘承诺入围最高限价’的8折计算。项目经过初审的，追加费按净核减额的5%计费；项目没有经过初审的，净核减率超5%以外追加费按净核减额的5%计费。”

本通知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杭州市审计局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协审费用支付办法（试行）》根据本通知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杭州市审计局
                             2020年7月15日                           

杭州市审计局办公室　　　　　　　　　2020年7月16日印发

杭州市审计局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
协审费用支付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协审费用支付行为，根据《杭州市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办法》（市政府令第300号）、《浙江省审计厅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办法》（浙审办〔2016〕7号）、《关于做好2017-2018年度杭州市行政事业单位定点审计与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杭财采监〔2017〕11号）和《杭州市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实施办法》等文件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审计局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购买服务事项。
第三条 协审费用按照审计组织方式，分别按审计机关直接审计聘用协审人员、审计机关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审计机关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审计三类，结合实际工作量进行计算。

第四条 对审计机关直接审计聘用协审人员的，按下述标准支付协审费用。

（一）具有高级职称且取得执业资格证书，被市审计局固定聘请年度考核优秀2次（含，下同）以上或临时聘请考核优秀4次以上的，每人每天1200元（税前，下同）。

（二）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1000元：

1.具有高级职称且取得执业资格证书；

2.取得执业资格证书5年以上；

3.取得高级职称5年以上的；

4.具有中级职称，且被市审计局固定聘请年度考核优秀2次以上或临时聘请考核优秀4次以上。

（三）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800元：

1.取得执业资格证书；

2.取得高级职称；

3.从事专业审计工作8年以上；

4.具有中级职称，且被市审计局固定聘请年度考核优秀1次以上或临时聘请考核优秀2次以上。

（四）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每人每天600元：

1.取得中级职称；

2.从事专业审计工作5年以上；

3.从事专业审计工作3年以上，且被市审计局固定聘请年度考核优秀1次以上或临时聘请考核优秀2次以上。

对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其他人员，给予每人每天500元。

对上述条件中的职称类别指会计、审计、经济、工程等相关专业，执业资格指注册会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建造师，以及审计工作需要的其他相关执业资格。

（二）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过程中需要计算机和财务专业的审计人员，审计人员费用参照省厅、市局相关标准。

（三）对审计项目需要出差的，协审人员发生的住宿费由我局根据市财政统一规定的差旅标准支付给协审单位。

第五条 对审计机关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按下述标准支付协审费用。

（一）投资估算与设计概算编制、征地拆迁、合同签订、工程变更、工程款支付等五个重点环节，协审费用参照审计机关直接审计聘用协审人员标准支付。

（二）招投标、工程结算、财务竣工决算等三个重点环节，费用按《关于做好2017-2018年度杭州市行政事业单位定点审计与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杭财采监〔2017〕11号）的相关标准（若财政出台新的文件，则按相关文件执行）。

（三）招投标、工程结算、财务竣工决算等三个重点环节的复审项目：基本费参照《关于做好杭州市行政事业单位网上服务市场定点采购工作的通知》（杭财采监〔2019〕3号）文件中“承诺入围最高限价”的8折计算。项目经过初审的，追加费按净核减额的5%计费；项目没有经过初审的，净核减率超5%以外追加费按净核减额的5%计费。

第六条 对审计机关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的，建设单位可自行制定付费标准，也可参照上述标准付费。

第七条 对审计发现大要案线索移送司法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后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厅级人员的，奖励经办协审单位12万元；涉及处级人员的，奖励经办协审单位10万元；涉及科级及以下人员的，奖励经办协审单位8万元。

对审计项目被评为审计署优秀审计项目的，奖励经办协审单位20万元；被评为审计署表彰审计项目，奖励经办协审单位18万元；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审计项目，奖励经办协审单位10万元；被评为浙江省表彰审计项目，奖励经办协审单位8万元；被评为杭州市优秀审计项目，奖励经办协审单位5万元；被评为杭州市表彰审计项目，奖励经办协审单位3万元。

协审单位获得同类型奖励按最高等级计算，不同审计项目的奖励可累计，同一审计项目多次获得奖励的按最高等级计算。若同一审计项目有多个协审单位参与，在上述额度内按实际贡献率分别予以奖励。

第八条 为确保项目质量和效率，出现下列情况的，酌情扣减审计费用：

（一）无异议的工程造价核减额经杭州市审计局复核核减后，按相应费率双倍扣减应付费用；有异议的工程造价核减额经杭州市审计局复核核减后，酌情扣减应付费用。

（二）经杭州市审计局复核后，复审核减率超过3%，或被发现有重大质量问题的，审计费用从被抽审中介机构扣除。

（三）审计报告初稿（或征求意见稿）超出规定时间出具，且无正当理由的，按每天0.5‰扣减协审费用。

（四）项目考核分在80分以下，按5%扣减协审费用。

第九条 审计项目完成后，双方根据协议核实支付金额，并提供财务报销所需的相应附件，经杭州市审计局局党组会研究批准后6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第十条 其它政府投资审计项目或投资审计事项参照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0年7月10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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